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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29� � � � � � � �证券简称：东来技术 公告编号：2025-014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嘉定工业区新和路122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普通股股东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2,616,54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2,616,54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74.306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3067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120,478,8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9,295,573股，

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忠敏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李白因工作原因，已提前向公司提交书面请假条；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邹金彤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82,599,180 99.9790 17,364 0.021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82,599,180 99.9790 17,364 0.021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82,599,180 99.9790 17,364 0.0210 0 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82,599,180 99.9790 17,364 0.021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82,599,180 99.9790 17,364 0.021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82,599,180 99.9790 17,364 0.021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82,599,180 99.9790 17,364 0.021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82,543,010 99.9110 73,534 0.089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82,595,180 99.9741 17,364 0.0210 4,000 0.0048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82,599,180 99.9790 17,364 0.0210 0 0

10.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82,599,180 99.9790 17,364 0.0210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82,599,180 99.9790 17,364 0.021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3,990,380 99.5667 17,364 0.4333 0 0

6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3,990,380 99.5667 17,364 0.4333 0 0

8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议案

3,934,210 98.1652 73,534 1.8348 0 0

11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作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

案

3,990,380 99.5667 17,364 0.4333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5、议案6、议案8、议案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无；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5、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俊哲、周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573� � � � � � � �证券简称：信宇人 公告编号：2025-027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惠州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兴启西路3号惠州信宇人一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

普通股股东人数 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0,984,37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0,984,3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070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4.0702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97,754,388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3,461,480股，

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志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余德山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所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0,834,798 99.7066 148,477 0.2912 1,100 0.0022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0,835,298 99.7076 148,477 0.2912 600 0.001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0,831,798 99.7007 151,477 0.2971 1,100 0.002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0,831,798 99.7007 151,477 0.2971 1,100 0.0022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0,831,798 99.7007 148,477 0.2912 4,100 0.0081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0,831,298 99.6997 151,977 0.2980 1,100 0.0023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6,015,360 97.4551 155,977 2.5269 1,100 0.0180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0,827,527 99.6923 155,748 0.3054 1,100 0.0023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0,831,798 99.7007 151,477 0.2971 1,100 0.0022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0,831,798 99.7007 151,477 0.2971 1,100 0.0022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银行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6,289,864 97.5745 155,248 2.4083 1,100 0.0172

12、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5,993,838 97.1065 177,499 2.8756 1,100 0.017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6,019,

360

97.5199

151,

977

2.4621 1,100 0.0180

7

《关于2025年度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

案》

6,015,

360

97.4551

155,

977

2.5269 1,100 0.0180

10

《关于公司2025年

度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6,019,

860

97.5280

151,

477

2.4540 1,100 0.0180

12

《关于为公司及董

事、 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购买责任保

险的议案》

5,993,

838

97.1065

177,

499

2.8756 1,100 0.01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6、议案7、议案10、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议案12关联股东杨志明、曾芳、王家砚、深圳市智慧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议案11关联股东杨志明、曾芳、深圳市智慧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丛启路、冯晓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宇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629� � � � � � � �证券简称：华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9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绵阳市经开区三江大道118号华丰科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4

普通股股东人数 16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01,403,03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01,403,0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688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3.68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艳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蒋道才先生现场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01,197,869 99.8981 61,584 0.0305 143,577 0.071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01,198,169 99.8982 61,084 0.0303 143,777 0.071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01,197,969 99.8981 61,784 0.0306 143,277 0.0713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01,197,162 99.8977 63,193 0.0313 142,675 0.0710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99,908,372 99.2578 1,348,986 0.6697 145,672 0.0725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01,163,453 99.8810 93,402 0.0463 146,175 0.0727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99,879,088 99.2433 1,377,467 0.6839 146,475 0.0728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01,136,584 99.8677 90,771 0.0450 175,675 0.0873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9,094,167 97.2689 111,668 1.1943 143,675 1.5368

10、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99,908,923 99.2581 1,350,132 0.6703 143,975 0.0716

11、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01,171,884 99.8852 84,674 0.0420 146,472 0.0728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5年度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9,109,

933

97.4375 93,402 0.9990

146,

175

1.5635

8

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9,083,

064

97.1501 90,771 0.9708

175,

675

1.8791

9

关于预计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9,094,

167

97.2689 111,668 1.1943

143,

675

1.5368

10

关于预计2025年度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的议案

7,855,

403

84.0194

1,350,

132

14.4406

143,

975

1.5400

11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

任险的议案

9,118,

364

97.5277 84,674 0.9056

146,

472

1.566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至议案1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6、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9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包括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长虹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四川电子军工集团有限公司，均对议案9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颖、聂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10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诺唯赞 公告编号：2025-022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栖霞区科创路红枫科技园D2栋公司1楼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8

普通股股东人数 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31,804,04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31,804,0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281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8.28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曹林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公司董事张力军先生、唐波先生，独立董事夏宽云先生、董伟先生因公出差，通

过线上方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张国洋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黄金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1,697,180 99.9539 106,869 0.046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1,692,194 99.9517 107,369 0.0463 4,486 0.0019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1,689,494 99.9506 106,869 0.0461 7,686 0.0033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0,601,424 99.4812 1,194,939 0.5155 7,686 0.003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1,692,694 99.9520 106,869 0.0461 4,486 0.0019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1,689,294 99.9505 110,269 0.0476 4,486 0.0019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1,689,494 99.9506 110,069 0.0475 4,486 0.0019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1,645,092 99.9314 154,471 0.0666 4,486 0.0019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1,645,092 99.9314 154,471 0.0666 4,486 0.0019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1,695,394 99.9531 104,169 0.0449 4,486 0.0019

1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1,588,632 99.9071 210,931 0.0910 4,486 0.0019

1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1,689,694 99.9507 109,869 0.0474 4,486 0.001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6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13,179,352 99.1368

110,

269

0.829

5

4,486

0.033

7

7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的议案》

13,179,552 99.1383

110,

069

0.828

0

4,486

0.033

7

8

《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13,135,150 98.8043

154,

471

1.162

0

4,486

0.033

7

9

《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13,135,150 98.8043

154,

471

1.162

0

4,486

0.033

7

1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13,185,452 99.1827

104,

169

0.783

6

4,486

0.033

7

11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13,078,690 98.3796

210,

931

1.586

7

4,486

0.033

7

12

《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的

议案》

13,179,752 99.1398

109,

869

0.826

5

4,486

0.033

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7、8、9、10、11、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莹、罗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1112� � � � � � � �证券简称：信邦智能 公告编号：2025-037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以通讯的方式召

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5月16日通过电子邮件、专人通知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罡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条件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Ay� Dee� Kay� LLC、无锡临英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40名交易对方持有的无锡英迪芯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迪芯微” ）控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

英迪芯微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

行）》《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

监管要求》《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实际情况及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自查论证，认

为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要求及各项实质条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1、整体方案

本次交易方案由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发行股份、可转

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为前提，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实施。

（1）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上市公司拟向Ay� Dee� Kay� LLC、无锡临英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40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

现金购买英迪芯微控股权。

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及交易价格尚未确定。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并将在重组报告书中进行披露。

（2）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以询价的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股份数量

不超过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完成后总股本的30%，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可转

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交易税费、补充流动资金、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项目建设等，募集配

套资金具体用途及金额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标的资产，所涉及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1.00元，上市地点为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本次交易中有意愿接受发行股份为支付方式的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80%。 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

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

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经计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前20、60和1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具体如下：

单位：元/股

市场参考价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80%

前20个交易日 25.49 20.40

前60个交易日 26.99 21.60

前120个交易日 26.61 21.29

注：交易均价的80%的计算结果向上取整至小数点后两位。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20.40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发行价格的具体调整方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有效发行价格为P0，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为N，配股率为K，配股价为A，每股派送现金股利为D，调整后的有效发行

价格为P1，则：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K＋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为： 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发行对象支付的交易对价/

本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不为整数时，则向下取整精确至股。

因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尚未最终确定，本次交易中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尚未确定，具体发行数量将在重组报告书中

予以披露。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将根据发行价格

的调整情况进行相应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最终的股份发行数量以经上市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

会予以注册的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股份锁定期

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所取得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且满足双方约定的解除限售条件之前不得交易或转让。 若交易对方

因本次交易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 其对标的公司持续拥有权益时间不足12个月的， 则其因本次发行而取得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交易对方为私募投资基金的，若上市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时，私募投资基金对用于认购本次交易所发行股份的标的

公司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满48个月，且交易对方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也不通过认购本次交

易发行的股份取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的，则其以前述标的公司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

转让。

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若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的约定。

若上述股份限售期与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等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新老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1）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交易中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上市公司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的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按照面值发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发行，发行对象为有意愿接受可转换公司债券为支付方式的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购买资产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以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形式支付的交易对价/100， 向交易对方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量不为

整数时，则向下取整（单位精确至1张）。 最终发行数量以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同意的发行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转股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始转股价格参照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发行价格确定为20.40元/股， 即初始转股价格不低于

市场参考价的80%。最终初始转股价格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会批准、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如上市公司另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初始转股价格进行相应调

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转股股份来源

本次交易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股份来源为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或公司因回购股份形成的库存股（如有）。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债券期限

本次交易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债券期限待各方协商确定，并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转股期限

本次交易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限待各方协商确定，并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利率及还本付息

本次交易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条款、还本付息安排等待各方协商确定，并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本次交易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价格修正条款待各方协商确定，并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赎回条款

本次交易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赎回条款待各方协商确定，并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回售条款

本次交易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回售条款待各方协商确定，并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锁定期安排

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中所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且满足双方约定的解除限售条件之前不得交易或转

让，但可以根据约定实施转股，转股后的股份应当继续锁定，直至限售期限届满，转股前后的限售期限合并计算。 若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

取得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时，其对标的公司持续拥有权益时间不足12个月的，则其因本次发行而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上述限售期与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等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政策不相符，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担保与评级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设担保，不安排评级。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4）转股年度股利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上市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 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

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过渡期损益安排

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 待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与交易对方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对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

的收益和亏损归属和支付等安排另行协商确定，并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1.00元，上市地点为深交所。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该等特定投资者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期首日，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询价发行方式，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予以注

册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会授权，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根据询价情况，与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

（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价格

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发行规模及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本次配套融资项下发行股份数量＝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发行价格。如按前述公式计算后所得股份数不为整数时，则对于不足一股

的余股按照向下取整的原则处理。

本次配套融资项下发行股份的总数量不超过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完成后总股本的 30%。 最终发行数

量将在本次重组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根据询价结果

最终确定。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股份发行价格需进行调整

的，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锁定期安排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认购方所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述锁定期内，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由于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同时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如上

述锁定期的安排与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的，双方将根据监管部门的最新监管意见对锁定期安排予以调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中介机构费用、交易税费、补充流动资金、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项目建设等，其中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的比例不超过本次交易作价的25%或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50%，募集配套资金具体用途及金额将在重组报告

书中予以披露。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逐项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就本次交易编制的《广州信邦智能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的审计及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标的资产估值及定价尚未确定。 根据相关数据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前36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不会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变更。 本次交易并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且不构

成重组上市的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预计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在交易前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部分交易对方控制的公司股份比例预计

将超过5%，本次交易预计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本次交易预计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且不构成

重组上市的说明》。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及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慎判断，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及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第四十三条及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说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

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慎判断，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规

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

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

十二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

形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慎判断，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

管》第十二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

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第

三十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的说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慎判断，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规定，本次交易不存

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第十四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规定的说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慎判断，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的说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规则〉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慎判断，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规则》第四条规定的各项条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购买资产规则〉第四条规定的说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框架协议〉的议案》

为明确本次交易中各方的权利义务以及推进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同意公司与Ay� Dee� Kay� LLC、无锡临英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等40名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购买资产的《框架协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议案》

公司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12个月内未发生《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购买、出售资产的交易行

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说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5

号一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就本次交易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首次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公司股票自2025年5月6日起停牌。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第21个交易日（2025年4月1日）收盘价格为25.66元/股，停牌前一交易

日（2025年4月30日）收盘价格为31.52元/股，股票收盘价累计上涨22.84%。 剔除大盘因素及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公司股票价格在本

次交易停牌前20个交易日期间内的累计涨幅超过2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本次交易首次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价格波

动情况的说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议案》

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法定程序，该

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公司就本次交易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

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交易工作的顺利完成，拟提请股东会批准授权公司董事会（并同意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或

其他人士）在相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的全部事宜。 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会决议，制定、调整、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或调

整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标的资产范围、交易对方、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事项；制定、调整、实施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或调整发行起止日期、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

集配套资金金额、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等与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方案相关的其他事宜；

2、如国家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部门有新的规定和要求，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根据新规定、要求或变化情况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调

整；如相关监管部门要求修订、完善相关方案，或根据监管部门的反馈意见，对本次交易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3、决定并聘请参与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并签署与有关的一切合同、协议等重要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独立财务顾问协议、承销协议、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聘用其他中介机构协议等）；

4、批准有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一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文件，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

件，并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新规定或者有关监管部门不时提出的要求对相关交易文件、协议

进行相应的补充或调整；

5、办理本次交易的申报事项，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签署、报送本次交易的申报材料；回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等相关部门的反馈意见；应审批部门的要求或根据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对本次交易方案和申报文件进行相应调整；

6、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同意注册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交易的具体相关事宜；

7、负责本次交易方案的具体执行和实施，包括但不限于履行交易合同/协议规定的各项义务，办理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资产交割、

移交变更、新增股份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办理注册资本增加的工商变更等登记手续；

8、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办理所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及深交所上市等

相关事宜；

9、本次交易若遇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或各方约定应予中止或终止的情形，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中止、终止相关的

一切具体事宜；

10、本次重组完成后，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并办理备案手续；

11、在法律、法规、有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授权董事会采取所有必要行动，决定和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事

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同意注册批复， 则该

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暂不召开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尚未完成，董事会决定暂不召开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待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

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审议并发布召开股东会的通知，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

的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决议。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301112 证券简称：信邦智能 公告编号：2025-034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公司

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票停牌情况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无锡临英

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交易对方购买无锡英迪芯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控股权，并拟向不超

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预计构成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

请，公司证券（证券简称：信邦智能，证券代码：301112）自2025年5月6日（星期二）开市起开始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

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二、本次交易进展及股票复牌安排

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

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与本公告

同时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信邦智能，证券代码：301112）将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

开市起复牌。

鉴于本次交易涉及标的公司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尚未完成，公司董事会决定暂不召开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有关事项。公司

将在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事项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由董事会召集股东会审议与本次

交易相关的议案。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交易对方内部最终决策、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及中国证监会注

册等程序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或注册，以及取得相关批准或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于股票复牌后继续推进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公告信息均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

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信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